
立法會CB(2)467/14-15(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467/14-15(01)





1 
 

「爭取天水圍食環街市關注組」及 「天水圍社區發展陣線」 

就要求政府於天水圍興建食環署街市事宜提交補充資料 

 

 

1. 天水圍南、北，是否屬於一個整體性規劃？ 

 

如是： 

規劃署於 80 年代計劃在天水圍南區（即天華路以南）興建一座食環署街市，理應規劃署也認為

天水圍南區居民有此服務需要，只是最後因政府與發展商的協議條款限制，而被迫放棄興建。

為何當年不把這個「興建一座食環署街市大樓」的計劃，移至「不受協議條款限制」的天水圍

北區（天華路以北）？ 

 

如否： 

為何規劃署認為天水圍南區居民有需要政府為他們興建一座食環署街市大樓，而天水圍北區就

不需要？如果天水圍北區從未受「政府與發展商的協議條款限制」，這是否意味著，政府從來不

認為天水圍北區，有需要興建一座食環署街市大樓？這個決定，是建基於什麼？規劃署是否曾

經進行社區需要的調查或研究？是否可以提供有關報告，供議員及市民參考？ 

 

2. 根據本團體觀察天水圍整體社區的規劃狀況，發現以下情況： 

 

 天水圍南 商場 街市 天水圍北 商場 街市 

公共屋邨 天耀邨 天耀商場 天耀街市 天澤邨 天澤商場 天澤街市 

 天慈邨 天慈商場 天恆邨 

天瑞邨 天瑞商場 天瑞街市 天逸邨  幼稚園 

 俊宏軒 

（私人參建） 

俊宏軒商場 

天晴邨 天晴商場

（9 個舖） 

 

 

 

 天恩街市 

天華邨 2 個商舖 

天恩邨 天恩商場 

天悅邨  

數目 3 3 2 8 4 2 

 

居屋 天盛苑 天盛商場 天盛街市 天頌苑 頌富商場 頌富街市 

天祐苑  天富苑 

天愛苑  

數目 3 1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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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屋苑 嘉湖山莊 1-6 期 新北江商場  慧景軒   

 嘉湖銀座 栢慧豪廷 

 栢慧豪園 

數目 6 2 0 3 0 0 

 

天水圍南區的規劃，是每個屋邨都盡可能規劃一個商場及街市，以服務該屋邨居民。而天水圍

北區的規劃，則是幾個屋邨，共同分享一個商場及街市。為何天水圍南北會有這種不同的規劃

形式？政府根據什麼準則，規劃天水圍南及北區的零售設施？ 

 

3. 承上題，為天水圍南區 3 個屋邨，2 個街市，而天水圍北區，則 8 個屋邨，才有 2 個街市，

是否要家庭收入較低的基層家庭，與收入較高的居屋業主共用街市？於居屋區興建的街市，

貨品品質會否傾向遷就高收入的業主需要，而物價會相對較昂貴？而屋邨居民則要逼迫買

貴菜？ 

 

4. 天水圍北區的居民，以天澤商場及頌富商場為主要購買日常生活用品的地方，然而，兩個

場商則在領匯管理之下，不斷進行優化工程，參見領匯網頁（見附件：頌富商場）頌富商

場的服務對象更是區外遊客，怪不得商場裡，現有至少 2 間化妝品店舖及 5 間金飾店舖，

這些都不是區內居民日常所需要的生活用品。 

 

對此，如果食環處及規劃署仍然認為無須興建食環署街市，那麼難道天水圍北區居民就應

該去服務區外遊客的商場，購買日常生活用品嗎？ 

 

5. 根據規劃署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第六章－零售設施的內容，第 3.1 項列明：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 規劃署完成了「購物習慣檢討」( 下稱「檢討」) 。檢討包括住戶調查、

零售商調查及有系統地與主要持份者進行會面，目的是了解香港人的購物習慣及可見的零售結

構。檢討亦試圖確定市民對日後零售設施的期望，並評估跨界購物活動和新購物模式( 如電子購

物) 對提供零售設施有何影響。」 

 

請問，規劃署於完全這份「購物習慣檢討」後，做了什麼具體的跟進工作，以回應各個社區（包

括天水圍）的規劃需要？ 

 

6. 第3.4項 (a) 指出： 

 

(a) 約有7 4 % 的住戶會在傳統街市購買食物， 而選擇到超級市場的約有2 5 % 。這顯示選擇到

超級市場和超級廣場購買新鮮食物和日常用品的人雖然越來越多， 但傳統街市仍然是售賣便利

品的重要零售設施。 

 

請問規劃署及食環署如何回應報告裡，上述的結論？應該如何改善未來的社區規劃？以回應居

民需要？對於新建社區，仍然有空間作出修改，至於已興建完成的社區（包括天水圍），規劃署

及食環署認為，是否需要作出補救？又要如何作出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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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 3.5 項(a), (b) 分別指出： 

 

 (a) 消費者大多會選擇與住所之間步行距離少於10分鐘的商店( 即「住所附近的商店」) 購買食

物( 6 8 % ) 和一般家庭用品( 7 6 % ) 。不少消費者亦會選擇到住所附近的商店購買個人消費品( 4 

2 % ) ， 以及使用零售服務( 4 4 % ) ， 例如理髮和醫療╱ 牙科服務。 

 

(b) 不少消費者會到本區商店( 即在住所位處地區但步行距離住所超過10分鐘的地點) 購買家居

耐用品( 4 3 % ) 、個人消費品( 3 0 % ) 、個人耐用品( 如手提電話和攝影器材) ( 3 1 % ) 、衣服

及鞋履( 3 7 % ) 、消閑和娛樂服務( 如到戲院) ( 3 2 % )及餐飲服務( 3 7 % ) 。為數較少的消費者

亦會在本區購買食物( 2 6 % ) 和一般家庭用品( 2 0 % ) 。 

請問規劃署及食環署，對於有大量天水圍居民說要「跨區」到元朗和屯門購買食物和日用品，

有何想法？如何回應報告裡，上述的結論？應該如何改善未來的社區規劃？以回應居民需要？

對於新建社區，仍然有空間作出修改，至於已興建完成的社區（包括天水圍），規劃署及食環署

認為，是否需要作出補救？又要如何作出補救？ 

 

8. 根據報告第 3.6 項，香港零售設施可分為下列三個層面： 

  1) 全港購物中心 

    2) 地區購物中心 

    3) 鄰舍購物中心 

 

請問天水圍區內的商場，是屬於上述那一類？是否全都屬於「主要為區內居民提供便利品，家

居零售服務、個人零售服務和餐飲服務」的「鄰舍購物中心」？目前由領匯公司管理的「頌富

商場」，是否都屬於此類？ 

 

9. 承上題，規劃署以什麼準則，決定該社區需要興建多少「鄰舍購物中心」？多少「地區購物

中心」？如果有私人發展商或管理公司，將原訂為「鄰舍購物中心」規格的商場，透過裝修，

優化工程，逐漸改裝成為「地區購物中心」規格，規劃署或政府是否有權介入？或作出適當的

處理？ 

 

10. 根據報告第 3.11 至 3.13 項： 

 

公共街市和熟食中心 

3.11 過往， 公共街市都是政府為遷置街上小販而興建的，目的是要改善環境衞生和照顧區內居

民的日常需要。 

 

3.12 審計署署長在一九九七年十月發表的第二十九號報告書中建議， 經營能力應是規劃街市時

最重要的考慮因素；以及設立每個新街市前， 均應就居民對街市設施的需求進行全面檢討， 以

確定新街市是值得興建的...... 

 

3.13 食物及衞生局和食物環境衞生署因應上述發展， 於二零零七年進行政策檢討，所得結論是， 

日後應按個別情況考慮是否闢建新公眾街市，以確保妥善運用公共資源。當局除了應考慮該區

人口外，也應考慮其他相關因素，包括人口組合、社區需要、附近公營及私營街市設施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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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糧食零售店的數目，以及區內市民對於保留小販區的意願等。 

 

根據上述3.12及3.13項，審計署、食衞局及食環署「須為社區進行全面檢討後」，包括「考慮人口

組合、社區需要、附近公私營街市設施的供應......等」才可決定是否會在社區興建公眾街市。在

此想了解，於天水圍南區和北區，政府相關部門，是否曾經做這類研究報告？如有，報告是否

可以提供予議員和市民參考？如沒有，則為何沒有？一般來說，於一個新社區／新市鎮開發時，

應該在何時／哪一個發展階段，政府才會做這類研究報告？如果天水圍由90年代開始發展至今

已經20多年，為何政府一直沒有做這個研究？難道政府是先假設，私營街市設施可以滿足社區

居民需要？ 

 

11. 承上題，如果政府相關部門並未進行上述「興建新公眾街市」的需要研究報告，本團體要求

政府盡快開展進行研究，並完成有關報告。政府是否答應？ 

 

12. 根據3.11項，「公共街市都是政府為遷置街上小販而興建的，目的是要改善環境衞生和照顧區

內居民的日常需要。」天水圍一直存在大量小販，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低廉的貨品，然而食環署

並非以「興建公共街市」的方法，將他們遷進一個穩定安全的地方，繼續為居民服務，反而透

過嚴厲執法，嚴苛的檢控去打壓他們，令有需要的居民被逼跨區購物，或到商場「買貴貨」。

在此，食環署是否可提供於天水圍的小販數字，以供參考？好讓議員和居民知道，天水圍興建

街市的需要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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